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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成果简介 

 

一、本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一）研究目的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是“互联网环境中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协调与

冲突”，研究目标是通过类案研究方法就该领域的裁判模式、立法漏洞和理论不

足进行评注、建议和阐明，从而达到整理类案、进行理论反思、提供立法建议

的目的。 

（二）研究价值 

第一，针对该领域存在的类案研究不足，本课题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创新。

反不正当竞争法具有浓厚的道德法和案例法色彩，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

工作的顺利开展和有效完成均有赖于总结该法实施二十多年以来的发展，与知识

产权相关的不正当竞争纠纷类案梳理就属于这种工作；类案整理还是与国际研究

接轨和对话的基础性工作，本课题研究能够填补我国在该领域中类案研究的不足，

能够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工作提供整理资料和有益建议。 

第二，针对该领域存在的抽象性和体系性不足，本课题在内容上具有创新。

本课题并非单纯在案件类型化方面做出努力和贡献，类型化只是对话的基础和前

提，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类案中所体现出的的理论问题。比如仿冒纠纷，

当前司法实践中的仿冒纠纷类型多样、热点频发，但缺乏对根本原理进行抽象研

究，缺乏对各种类型纠纷进行体系化梳理和规则统一。本课题研究能够弥补现有

研究在理论上的不足，能够为相关问题的司法裁判提供理论上的基础。 

二、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一）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商业标识保护中的交叉问题研究。商业标识的保护横跨商标法和

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之间冲突和协调研究的核心领域。

这部分重点研究两大理论问题：未注册商标权益保护机制和未注册商标权益形成

机制。前者通过整理“注册商标与未注册商标之间的冲突纠纷”和“未注册商标之

间的冲突纠纷”的类案进行观察，尝试得出未注册商标权益保护机制的统一性和

统一规则（包括混淆规则和不当利用商誉规则）；后者则在个案研究基础上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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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冒之诉的基础性问题进行阐明，如仿冒之诉的客体是消费者利益还是经营者利

益、促成未注册商标商誉形成和显著性形成的使用行为在性质上是事实行为还是

法律行为。 

第二部分，一般条款与其他知识产权交叉问题研究。商标权以外的其他知

识产权的保护主要通过一般条款提供，因此这部分重点对三类案件进行梳理：

一般条款与著作权交叉案件、一般条款与专利权交叉案件、一般条款与软件干

扰案件。这三类案件着重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有：（1）针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排除客

体或者不能达到知识产权法定保护条件的客体，一般条款究竟能否再次提供保护，

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提供保护？（2）与著作权交叉型案件涉及多类案件，但裁判

模式基本均可概括为“不当利用劳动成果型”，这种裁判模式的内在构成有哪些

因素？（3）针对一般条款的具体化适用，实践中的软件干扰类案概括采用了三

种裁判模式——“消费者受误导型”、“故意阻碍竞争对手型”、“非公益必要不干

扰型”，哪种裁判模式更具合理性？如何根据竞争法分析思路进行改造？立法或

修法时应当如何建构规则？ 

 

（二）主要观点和建议 

本课题的主要特色和观点建议如下： 

第一，回答了一般条款对知识产权提供保护过程中应当采取的分析思路。

“抵触论”（“优先权利说”）应当作为处理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知识



 

3 
 

产权法之间交叉案件处理的理论依据，关键在于认定不同保护机制之间是否存在

“抵触”还是具有“额外因素”，要从立法目的、保护标准、利益衡量的方法等

方面进行综合判断。A 就外观设计专利而言，《专利法》提供的保护机制与商业

标识法的保护机制完全不同（审美印象和混淆误认标准），不存在两种保护机制

之间的抵触问题。作品的保护机制与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机制也不相同，不会发

生抵触问题。B 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系专门法和特别法的关系。只要商业标

识法已经为商业标识提供了保护、设定了保护条件，权利人就不能在这些条件不

能满足的情况再请求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保护。C 通过“不当利用商

誉”规则保护驰名商标的做法，不会与商业标识法的原理相抵触。防混淆机制和

反淡化机制是两种不同的机制，二者不存在冲突。一般条款的“不当利用商誉”

规则实则属于反淡化机制，为驰名商标提供法律保护不会违背商业标识法的基本

原理。 

第二，提出了统一的商业标识保护和权益形成规则。A 未注册商标冲突纠纷

案件的裁判规则可以总结要素如下：原告就未注册商业标识享有法律保护的权益；

被告具有攀附商誉的主观恶意；被告注册使用的未注册商业标识与原告相同或近

似；被告的使用行为导致相关公众混淆误认。现有法律条文中也有涉及未注册商

标不正当竞争纠纷的裁判规则，这些裁判规则或者隐含漏洞——应当从立法目的

出发填补漏洞，或者存在利益分配上的失衡——应当通过证据规则的恰当运用进

行调整。B 未注册商标上的商誉是未注册商标法律保护的客体，载有商标的商品、

消费者利益均不是未注册商标法律保护的客体，消费者利益并非公共利益。未注

册商标的知名度是权益形成机制中的门槛性条件，使用行为是未注册商标权益形

成机制的中心线。产生知名度的标识使用行为与产生显著性的商标使用行为具有

不同的法律性质，标识使用行为具有事实行为属性，未注册商标权益归属于使用

人，遵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法则。 

第三，发现并提出了一般条款为著作权提供保护的裁判模式。根据保护客

体的不同，目前国内法院审理的此类案件大致可分为六种类型。裁判模式可提炼

为“不当利用劳动成果”规则。这种规则包含三个因素：A 原告享有受法律保护的

利益。此类案件的保护对象并非具有识别性的商业标识，而是具有财产价值的利

益，它们或者是原告开发的商业模式，或者是原告制作搜集的网页信息，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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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开发的游戏规则，或者是原告独家转播权益等等，这些是原告投入时间、精

力、金钱而开发出来的，构成原告的竞争优势；B 被告以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商

业伦理道德的方式从事竞争行为，即不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而是通过免费利用他

人的竞争优势或免费坐享他人开发的成果从事竞争。这一行为通常可以推导出经

营者具有搭便车的主观故意。C 被告行为破坏原告的竞争优势，产生实质性替代

原告的后果。 

第四，发现并提出了一般条款为专利权提供保护的裁判规则。权利人在专

利权行使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违背商业道德、进入竞争法评价的情形，以侵权警告

函案件为典型。知识产权侵权警告函是一种专有权的权利行使行为，在处理过程

中，本质上是要在权利行使行为与不正当竞争行为之间划定一条界线，核心在于

维持专有垄断与自由竞争之间的平衡。关键在于把握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尽到了合

理的审慎义务，即其在进行投诉之前是否尽到了对权利状态进行审查的义务。网

络服务提供者对权利人发起的投诉仅负有形式审查的注意义务。 

第五，整理并提出了软件干扰类案的裁判模式及立法建议。A 软件干扰型不

正当竞争的裁判模式应区分具体情况进行类型化。首先，对于妨碍对方正常展示

业绩的“阻碍”行为，如果是人为故意为之，“故意阻碍竞争对手”的裁判模式

能够涵盖竞争法分析思路的因素；其次，对于那些没有妨碍对方正常展示核心商

品或服务的软件干扰行为，需要进一步考察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和市场的替代性后

果，此时应在上文“不当利用他人劳动成果搭便车”的裁判模式下处理。再次，

对那些一般性的软件干扰行为，不宜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应当将对这种行为

交给市场，迫使竞争者通过持续提升商品或服务质量以及增加消费者体验。B 网

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立法应当坚持竞争法理念，破除绝对权的保护思路，以经营

者利益、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三维坐标，综合考量经营者从事竞争行为

的“恶意”、竞争行为造成竞争者生计的困难程度、消费者知情和选择权有没有

被充分考虑到、竞争行为是否合乎绩效竞争等因素，以故意阻碍竞争者为原型，

将《反不正当竞争法（送审稿）》第 13 条修改为：经营者不得利用网络技术或者

应用服务故意阻碍其他经营者展示业绩，损害相关网络用户的知情权、选择权和

其他经营者的合法利益。 

三、课题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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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批准号：2015EFX001 

项目名称：“互联网+”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冲突与协调研究 

最终成果名称：“互联网+”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冲突与协调研究 

课题组主要成员：刘维、范静波、凌宗亮 


